
明道大學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申請表 

申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：_______________ 學號：_______________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 手機：_______________ 

勾選申請類別【符合申請資格新生，請擇一類別申請】 

申請類別 申請資格 獎勵內容(含續領標凖) 

□大學菁英獎學金 

◆具 右 列 其 中 之 一 條 件

即可提出申請 

※檢附成績單正本證明文件

申請 

□110 學測選考考科級分和，達到選考考科級分前標

級分總和。 
□110 統測各科原始總級分總和達 55 級分。 
□110 指考選考各科原始級分總和，達選考考科前標

級分總和。 

◆免收學雜費 
◆續領資格：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
  80 分以上，無不及格科目者，且 

操性成績達 80 分。 

□高中(含學術學程)應屆畢業生在校學業成績校排

名前 10％以內(群科人數達 100 人以上，至少採

計至高三上)。 
□高職或綜合高中生職業學程應屆畢業生，在校成

績群科排名前 5%以內(群科人數達 100 人以上)。 
□具技職繁星錄取資格者。 

◆免收學費   
◆續領資格：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 

80 分以上，無不及格科目者，且 
操性成績達 80 分 

明道汪廣平獎學金 

※完成報到註冊程序者 
110 學年度日間部入學新生適用。 
(免提出申請，請參卓右欄獎勵內容說明) 

◆比照國立大學收費 
※110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
◆續領資格： 
班排名：前1/3，續領國立大學收費資格 
班排名：1/3~2/3，免收雜費。 
申請獎學金者可辦理就學貸款，但不能

申請學費分期付款；辦理學費分期付款

者，取消受領獎學金資格。 

□農業公費專班獎學金 農業公費專班新生。 

大一至大三補助全額學費、住宿費及生

活津貼 NT$12,000 元。(須繳水電費 
NT$1800 元/學期)、大四補助全額學費 
※畢業後依政府規定於農業相關企業

或農場服務四年。 

□典範家庭獎學金 
具同一家庭夫妻或兩名(含)以上子女；或兩名

(含)以上直系親屬，同時就讀本校。 
【請個別填寫，送交新生就讀系所提出】 

於新生第一學年每學期個別發放： 
․博、碩士班(含在職專班) 
․大學部 NT$4,000 元/學期 
․進修學士班 NT$2,500 元/學期 
․幼稚園 NT$1,000 元/學期 

□偏遠地區新生助學金 

□設籍且畢業於花東或離島地區(金門、馬祖、 
澎湖、蘭嶼、綠島)之大學日間部新生。 
※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◆免收學生宿舍住宿費(需繳水電費

NT$1,800 元/學期，並參與學校服務工

作 60HR/學期） 
◆續領資格：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

以上，且服務工作考評良好者。 

□設籍苗栗以北、嘉義以南之外縣市，住宿費 
減半。 

※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◆學生宿舍住宿費減半(需繳水電費

NT$1,800 元/學期，並參與學校服務工

作 30HR/學期） 
◆續領資格：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

以上，且服務工作考評良好者。 

□原住民新生獎學金 
具原住民身分於「個人申請」或「四技二專甄

選」管道以第一志願入學新生。 
※檢附戶籍謄本，提出申請。 

獎學金 NT$10,000 元。 



□新住民助學金 
具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分身分(新二代)新生。 
※檢附戶籍謄本，提出申請。 

◆補助 NT$7,500 元學生宿舍住宿費，

須參與學校服務工作 30HR/學期，繳水

電費 NT$1,800 元/學期） 
◆續領資格：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
分以上，且服務工作考評良好者。 
◆臺中市新移民女性家庭關懷協會總

會獎學金 NT$3,000 元 

□轉學生獎學金 

1.非本校之國內大學校院學生，原就讀學校最近

一學期或學業成績達 75 分且操性成績達 80 分。 
2.本國專科學校畢業生，原就讀學校學業成績總

平均達 75 分且操性成績達 80 分。 

大學部轉學生獎學金 NT$5,000 元 
進修部轉學生獎學金 NT$2,500 元 

□明道 ROTC 獎助學金  本校補助第一學期學雜費 
其餘學期由國防部補助 

【說 明】 
1. 請於開學一週內，將申請表及完整資料，送交就讀系所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2.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等相關文件，請黏貼於本申請表，若有逾期繳交或缺件導致無法匯

款 者，請自行負責。 
3. 符合資格同學之獎學金將於開學第八週匯入獲獎同學帳戶。 
4. 如有疑問，請洽各就讀學系辦公室或教務處招生中心。 

 

申請人身分證影本（正面） 
粘貼處 

申請人身分證影本（反面） 
粘貼處 

 
郵局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

※匯款帳號：限受獎 學生本人 郵局帳號 

【典範家庭獎學金】【新住民助學金】【原住民新生獎學金】【轉學生獎學金】 
※提醒您~非郵局帳號會有匯費產生。 
※獎助學金匯款帳號設定：請至學校首頁／資訊系統／校務行政／個人化整合平台 

設定→更新基本資料→郵局帳戶資料 

 
戶籍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處 

僅【典範家庭獎學金】 

系所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 系所主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 學院院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招生中心承辦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 招生中心覆核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 招生中心主任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